
附件

2026年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指引

一、工作目标
[bookmark: _GoBack]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质效，巩固政银合作，优化“助学贷款+”服务，深化资助育人，确保“好事办好”。
二、工作要点
（一）落实贷款政策，进一步提升资助精准度
1.提高思想认识，加大工作力度。各地各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国家助学贷款对保障“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重要意义，继续与开发银行深化合作，携手加力推动助学贷款工作高质量发展。开发银行要对照《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通知》（财教〔2021〕164号）中“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继续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主承办”的要求，发挥好主力承办行作用，保障充足的资金规模，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
2.落实国家政策，确保“应享尽享”。认真执行国家助学贷款额度、利率、期限和还本宽限期等政策规定，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贷款需求得到满足，为学生求学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认真做好国家助学贷款免息和本金延期偿还政策的衔接工作，包括延期偿还的贷款本金不计罚息和复利，风险分类暂不调整等，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3.坚持精准资助，防止“想贷就贷”。各地要会同开发银行持续扩大国家助学贷款覆盖区域，重点推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无覆盖、低覆盖的地区填补空白。结合2026年高考报名情况和本地实际，摸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底数，保障确有困难的学生“应贷尽贷”，引导学生合理确定贷款额度。坚持靶向资助、精准滴灌，加强贷款资格认定审查，提高资助精细度、准确度，确保资助政策精准落地。各地各高校要切实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对于毕业年级首次办理贷款的学生，如在就读高校未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且无特殊情况，要拒绝其贷款申请。
4.积极救助代偿，做到“应助尽助”。各地各高校要认真落实还款救助机制，完善本地本校还款救助措施，充分利用风险补偿金结余奖励（返还）资金、社会捐资助学资金、承办银行支付的国家助学贷款代理费以及其他用于高校学生资助的资金，加大还款救助力度，定期摸排，主动伸出援手，及时开展救助代偿。
（二）加强机构建设，完善合作机制和管理机制
1.加强机构建设，打牢工作基础。各地要按照《关于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若干意见》（教财〔2015〕7号）等文件要求，以方便学生、提升服务为出发点，持续推进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机构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确保机构健全、设备完善、编制充足、人员齐备；要着力稳定人员队伍，全面提升基层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的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2.优化管理机制，提升工作质效。各地要会同开发银行继续完善助学贷款代理费的支付、使用和管理机制，及时出台或修订本地代理费实施细则，及时足额支付代理费资金，优化代理费使用范围，确保用足、用好。各地要认真开展对基层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和所属高校的监督指导，强化激励约束。加强“校地联动”，在贷款办理、回执录入、毕业确认和还款通知等环节加强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持续推动建立“县、乡、村、校”多级联动管理体系，丰富管理主体，促进齐抓共管。
3.加大奖励力度，落实激励机制。认真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财教〔2022〕1号）要求，积极开展风险补偿金结余奖励工作，加大结余奖励力度，及时足额支付结余奖励资金。收到结余奖励资金的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和高校要按规定及时缴税开票，管好用好奖励资金，确保专账核算，专款专用。各省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结余奖励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监督检查，确保专项用于国家助学贷款工作。
（三）精心组织受理，确保贷款办理平稳有序高效
1.加强数据对接，做好预申请工作。各地要利用好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下发的特殊群体学生数据，以及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做好数据比对和应用，及时把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纳入预申请，做到不疏不漏。原则上，各地均须于受理前完成高中预申请工作，将相关信息导入国家开发银行信息管理系统。对未纳入预申请名单，但因家庭变故、遭遇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出现经济困难的申贷学生，要做好贷款办理工作，确保应贷尽贷。
2.加强政策宣传，提升宣传实效。各地要继续加强在高中阶段的政策宣传，尤其是对毕业班级要进行“到班、到人”的网格化宣传，做到不漏一人。要综合运用传统宣传渠道和新兴传播媒体，多形式、多样化宣传贷款政策、办理流程和所需材料等。对偏远地区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集中地区，要深入村镇开展内容简明易懂、清晰全面的政策宣传，提升宣传实效。
3.加强受理组织，确保高效平稳。各地要会同开发银行落实好“高效办成一件事”有关要求，进一步优化受理流程，做好共同借款人远程授权试点及推广工作。对现场申办贷款的学生，要综合运用预约受理、错峰受理、选派志愿者和流水线办理等措施提高受理效率，确保一次办毕。要总结往年受理经验，根据需求摸底情况，认真编制受理预案和应急预案。要加强工作人员培训，统筹调配资源，合理安排受理时间，确保受理有序高效。继续推广“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助学贷款手机APP”，引导学生在手机端或电脑端提交贷款申请及办理远程续贷。
4.加强信息管理，确保数据准确。各地各高校在办理贷款时，要认真核对学生身份信息和录取信息等，确保录入系统的数据准确无误。对于未满18周岁的学生，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应为其合法监护人；办理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应提供其合法监护人关于同意其办理贷款的书面材料。各高校在填写电子回执时，要认真核对本校名称、隶属关系和账户信息等，仔细审查学生贷款资格，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学生、在多家银行重复贷款的学生，对其贷款申请予以回绝，杜绝不审即贷、重复贷款等现象；对符合贷款条件的学生，要按照实际欠缴学费和住宿费金额及时准确录入回执，并指导学生提取领用生活费部分资金。对发生学籍变动的学生，要及时为其办理就学信息变更和还款计划变更。要督促贷款学生及时更新电话、地址等个人信息，并加强对学生个人信息的管理和保护。
5.优化发放流程，提升学生满意度。各地要会同开发银行进一步提升贷款发放速度，尽可能缩短发放时间，优化分批发放流程，实现多批发放、尽早发放、尽快发放。开发银行各分行要提前做好资金发放的批次计划和信贷资源的统筹调度，优先保障助学贷款资金按需调配、及时到位、足额发放。
（四）推进资助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1.加强诚信教育，培养学生守信美德。各地各高校要将诚信教育融入助学贷款全过程，在预申请、贷款办理、回执录入、入学报到、暑期离校和毕业前后等关键阶段宣介征信知识及还款事宜，在5月份集中开展“高校学生资助诚信教育主题活动”，通过专题讲座、知识竞赛、张贴海报、案例宣传等多种方式，倡导履约践诺、按时还款，培养学生诚实守信的良好品德。
2.加强金融知识教育，引导学生拒奢防骗。各地各高校要主动向学生普及金融知识和法律知识，重点加强防范非法校园贷和金融诈骗、电信诈骗等方面的教育，切实提高学生风险防范意识，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要积极引导学生树立理性消费、合理消费的观念，培养学生勤俭节约、惜物谨身的良好习惯，进一步构建拒奢尚俭的校园风气和环境。
3.促进就业创业，提升学生就业能力。各地各高校要密切关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情况，强化与人社部门、用人单位和就业服务平台的沟通合作，举办专场招聘会、开展就业技能培训、提供实习岗位，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就业，做到“扶上马，送一程”。开发银行要继续联合同业做好“四大礼包”增值服务，向借款学生提供奖学金、保险保障，以及优质的实习和就业机会，增强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普惠性，提升学生的获得感、满足感。
（五）强化风险管理，加强风险防范和舆情应对
1.加强贷后管理，促进本息回收。各地要会同开发银行早计划、早部署全年本息回收工作，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毕业生联络、还款通知和逾期贷款回收工作。本息回收成效较好的地方和高校，要及时总结经验，加强交流共享，促进比学赶超。逾期本息量大、本息回收率低、催收力度弱的地方和高校，要提高贷后管理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多措并举，补齐短板，努力完善贷款管理机制，降低逾期本息。开展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时间较短、回收量小的地方和高校，要及早建立贷后协同管理机制，抓早、抓实、抓细还款通知和逾期催收工作，打好贷款回收基础。
2.优化咨询服务，防范声誉风险。各地各高校和开发银行要牢固树立“学生为先，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高度重视学生和家长咨询答疑和投诉处理工作。要不断优化咨询响应流程，做到快速响应，有问必答，答必详尽。要建立异议和投诉处理快速响应机制，落实首问负责制，迅速处置、及时解决，不断提升工作人员的沟通服务技巧，提升矛盾化解能力。要加强对舆论舆情的前瞻预判，做到勤监测、早发现，防控源头；一旦发生可能引起舆情的事件，要及时上报有关情况，尽快查明事实，消除误会、解决问题，避免舆情舆论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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